
水利部文件

水建设(2020J90 号

水利部关于开展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攻坚行动的通知

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z

为确保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消除安全隐患，针对安全

鉴定、勘察设计、建设管理、资金管理、工程验收等关键环节，开展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落实地方主体责任，攻坚解决遗留问

题和完成待实施项目建设任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攻坚目标

用两年时间，攻坚解决历次规划〈方案〉的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在建项目遗留问题，完成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实施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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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中待实施项目的建设任务，消除

安全隐患。

〈一〉攻坚解决在建项目遗留问题。

1. 2020 年底前，攻坚解决不少于 30% 历次规划(方案〉中

16472 座在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的遗留问题。

2.2021 年底前，攻坚解决不少于 70% 历次规划(方案〉中

16472 座在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的遗留问题。

3.2022 年 6 月底前，攻坚解决不少于 100%历次规划(方案〉

中 16472 座在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的遗留问题。

〈二〉攻坚完成待实施项目建设任务。

1.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实施方

案中待实施的 3156 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国项目建设任务。

2.2021 年底前，基本完成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中

待实施的 1531 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建设任务。

3.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上述两个方案中全部待实施项目建

设的收尾和验收工作。

二、明确责任，攻坚解决在建项目遗留问题

组织对历次规划(方案〉的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在建项目开展集

中核查，逐库形成遗留问题清单，建立遗留问题整改台账，科学确

定年度整改任务，落实整改责任，针对不同遗留问题类型和性质，

分级分类完成整改。攻坚行动工作责任目标任务表见附件 10

(一〉开展集中核查，摸清问题底数。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历次规划〈方案〉在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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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2 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开展集中核查，逐库查明建设资

金、前期工作、履约信用、建设管理、工程验收等方面存在的遗留问

题，形成遗留问题清单。水利部有关司局会同流域管理机构对集

中核查情况进行暗访或专项督查。

(建设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流域管理机构、水科

院配合。 2020 年 8 月底前完成)

(二〉建立问题整改台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遗

留问题清单，区分轻重缓急，优先解决挡水、泄水、放水建筑物和坝

基等关键部位存在影响水库安全的遗留问题，科学确定年度攻坚

解决的水库除险加固遗留问题，逐库建立遗留问题整改台账，分级

逐项明确遗留问题整改责任单位、市场主体及责任人，提出遗留问

题整改的责任、措施和完成时限，严格责任追究。遗留问题清单及

整改台账见附件 2 。

〈建设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流域管理机构、水科

院配合。 2020 年 9 月底前完成〉

(三〉明确整改要求，分类完成遗留问题整改。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问题清单及整改台账、年度整改责

任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落实整改责任，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1.建设资金遗留问题整改要求。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按

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建设资金筹措责任，逐库落实中央、省级、市

级、县级从前期工作开始到竣工验收结束的建设资金数额和到位

时限，督促限期整改到位，确保建设资金满足除险加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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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期工作遗留问题整改要求。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逐级落实前期工作遗留问题整改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及其责任，

逐库提出勘察设计、审查审批等方面遗留问题的整改措施，督促限

期整改到位，确保设计方案满足除险加固要求。

3. 建设管理遗留问题整改要求。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区分建设管理遗留问题的类型和性质，

按照项目法人和市场主体的合同责任，将遗留问题划分到相应的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明确整改措施和工作要求，督促限期整改到

位，完成除险加固总体目标任务。

〈建设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流域管理机构、水科

院配合。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遗留问题较少、待实施任务较少、

具备条件的省份可提前完成年度攻坚目标任务〉

三、盯紧关键环节，攻坚完成待实施项目建设任务

对已列入实施方案的待实施项目，逐库组织安全鉴定，限期完

成设计方案编制及审批，盯紧项目法人建设管理首要责任，狠抓地

方建设资金和工程验收管理，严格质量安全责任和市场主体责任

监管，规范建设管理行为，按期完成建设目标任务。待实施项目攻

坚责任清单格式见附件 3 。

(一〉组织开展安全鉴定，找准水库病险隐患。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待实

施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目标任务要求，制定大坝安全鉴定工作

计划，明确 2020 年完成安全鉴定的水库数量、清单和完成时限，并

在规定时限内开展大坝安全鉴定，审定安全鉴定报告书，完成安全

- 4 一



鉴定成果核查，查清查准挡水、泄水、放水建筑物及坝基等关键部

位的病险问题。

(运管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流域管理机构、大坝

中心配合。灾后薄弱环节和提升工程项目分别于 2020 年 8 月底

前和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

(二〉严格设计质量管理，及时完成方案审批。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安

全鉴定核查意见，区分轻重缓急，制定年度除险加固设计及审批工

作计划，明确年度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设计报告的水库数

量、清单和完成时限，严格设计方案按质按量及时审批，加强责任

监管。指导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逐库编制完成初步设计方

案，限时完成审批。

〈建设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流域管理机构、水规

总院配合。灾后薄弱环节和提升工程项目分别于 2020 年 9 月底

前和 2021 年 7 月底前完成)

〈三〉突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完成建设目标任务。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中央资金下达情况，结合本地资金

筹集实际、初步设计方案审批完成项目数量，合理安排除险加固年

度目标任务，明确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项目法

人、市场主体等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建设管理责任，督促指导市县

创新建管模式，规范和强化项目法人组建，择优选择市场主体，督

促项目法人严格建设合同、质量安全、建设资金使用、工程验收等

过程管控和责任监管，严格资质资格和信用管理，规范市场主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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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肃责任追究，按年度完成除险加固项目的建设目标任务。

〈建设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流域管理机构、水科

院配合。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

(四〉确保地方资金到位，完成除险加固目标任务。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年度攻坚目标，明确小型水库除险

加固地方各级资金筹措责任，做好项目建设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

分解下达、审核拨付及使用监管，多渠道筹资融资，确保地方建设

资金到位，完成除险加固目标任务。

(建设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财务司、流域管理机

构配合。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

四、攻坚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树立忧患意识，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把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

坚行动作为补短板、强监管的中心工作，按照统一部署、分工协作、

地方负责的原则，构建组织有力、协调顺畅、联动高效的工作机制，

明确各方责任，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坚决打赢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攻坚战。

水利部对攻坚行动进行总体部署，建立从水利部、流域管理机

构到省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攻坚组织体系，逐级明确责任单

位、分管领导、负责人。有关司局会同流域管理机构对攻坚行动全

过程监督指导，督导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坚决完成各项攻坚目标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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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的责任

主体，履行小型水库属地安全风险防控责任;主要负责人要加强对

攻坚行动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亲自抓，促落实 s 要组建攻坚行

动专班，制定省级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细化攻坚目标任务，并将目

标任务逐级分解和落实，明确责任人，压实责任。要采取清单管

理、暗访、挂牌督办、驻地督办等措施，督促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水行

政主管部门有序推进攻坚行动。对在建项目遗留问题，逐库逐项

落实问题整改责任，采取有效有力措施，联合相关部门推进攻坚问

题全部整改清零;对待实施项目建设，落实建设管理责任，逐库按

期完成安全鉴定、前期工作、建设管理、资金管理、工程验收等关键

环节工作，完成建设目标任务。省级攻坚行动实施方案于 6 月 10

目前报水利部并抄送相关流域管理机构。

〈建设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流域管理机构、水科

院配合。 2022 年 6 月底前结束〉

(二〉建立督办会商机制。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未按期完成遗留问题整改和待实

施项目建设任务均列为重难点责任问题，实施月度督办会商，对月

度督办会商未解决的问题实施驻地督办，完成一项销号一项。每

月 5 日前通过水库除险加固信息管理系统逐库填报攻坚信息。向

水利部和所属流域管理机构报送年度攻坚行动工作报告。格式见

附件 4 。

流域管理机构按流域管辖范围组织对重难点责任问题进行季

度督办会商，对季度督办会商未解决的问题实行挂牌督办，督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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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问题整改到位，报送攻坚行动开展情况季度报告。

水利部建立攻坚行动督办会商机制，协调解决重难点责任问

题，强化过程监管和责任追究，推动攻坚行动有序开展。

〈建设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部机关相关司局、流

域管理机构、水科院配合。 2022 年 6 月底前结束〉

(三〉严格主体责任监管。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存在攻坚主体责任不落实和未按期完

成攻坚阶段目标任务的责任单位、市场主体及其责任人依法依规

严肃追责，并定期向水利部和省级人民政府报告。

水利部将采取暗访、稽察和专项检查等方式，对攻坚行动开展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攻坚主体责任不落实、突出问题整改不到位

的责任单位、市场主体及其责任人依法依规严格责任追究。

加强社会监督，在显著位置公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项目

名称、内容及年度目标任务，以及攻坚的政府主管部门、项目法人、

参建单位及其责任人和水利部 12314 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对

攻坚行动实施情况监督。

攻坚行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将纳入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实施督查激励

措施的范畴，作为激励约束的重要因素。责任追究和激励约束结

果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公示。攻坚目标完成情况责

任追究及激励约束标准见附件 5 。

(监督司牵头，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部机关相关司局、流

域管理机构配合。 2022 年 6 月底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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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z赵建波

联系电话: 010-63203410 

电子邮箱:jssjjc@mwr. gov. cn 

附件 :1.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工作责任目标任务表

2.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在建项目遗留问题清单及整改台账

3.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待实施项目攻坚责任清单

4.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年度工作报告格式

5.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目标完成情况责任追究

及激励约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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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工作责任目标任务表

工作目标 攻坚步骤 组织协调单位 负责单位 工作任务 工作成果 完成时间

组织对历次规划(方案)在建的小型水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库除险加固项目开展集中核查，逐库逐 形成集中核查遗留问

开展集中核 项查明存在的遗留问题，形成遗留问 题清单
建设司

查，摸清问题 题清单 2020 年 8 月底前
水科院配合

底数
形成暗访或专项督攻坚解 流域管理机构 对集中核查进行暗访或专项督查

决在建 查报告

项 目遗
组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遗留

留问题
问题清单，区分轻重缓急，科学确定年

整改
建立问题整改 度攻坚解决的水库除险加固遗留问题，建设司 形成遗留问题整改
台账，严格落

水科院配合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逐库建立遗留问题整改台账，分级逐项 台账

2020 年 9 月底前|

实主体责任 明确遗留问题整改责任单位、市场主体

及责任人，提出遗留问题整改的责任、

措施和完成时限，严格责任追究

按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建设资金筹措
2020 年底前，解

攻坚解
责任，逐库落实中央、省级、市级、县

决不少于 30%;

决在建 明确整改要
建设司 级从前期工作开始到竣工验收结束的 按照目标完成遗留

2021 年底前，解

项目遗 求，分类完成
水科院配合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资金数额和到位时限，督促限期整 问题整改

决不少于 70%;

留问题 遗留问题整改
改到位，确保建设资金满足除险加固要

2022 年 6 月底前

整改 解决不少于
求 100% 



~ 

• .... 

工作目标

攻坚解

决在建

项目遗

留问题

整改

攻坚完

成待实

施项目

建设任

务

攻坚步骤 组织协调单位 负责单位

明确整改要

求，分类完成
建设司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遗留问题整改
水科院配合

组织开展安全

鉴定，找准水 运管司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库病险隐患

工作任务 工作成果 完成时间

组织逐级落实前期工作遗留问题整改

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及其责任，逐库提

出勘察设计、审查审批等方面遗留问题

的整改措施，督促限期整改到位，确保
2020 年底前，解

设计方案满足除险加固要求
决不少于 30%;

按照目标完成遗留
2021 年底前，解

决不少于 70%;
组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区分建设 问题整改

管理遗留问题的类型和性质，按照项目
2022 年 6 月底前

法人和市场主体的合同责任，将遗留问
解决不少于

题划分到相应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明
100% 

确整改措施和工作要求，督促限期整改

到位，完成除险加固总体目标任务

组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待实施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目标任务要求，

制定大坝安全鉴定工作计划，明确 2020
2020 年 8 月底

年完成安全鉴定的水库数量、清单和完
前，完成薄弱环

成时限，并在规定时限内开展大坝安全
完成安全鉴定报告 节项目:

鉴定，审定安全鉴定报告书，完成安全
书及成果核查 2020 年底 12 月

鉴定成果核查，查清查准挡水、泄水、
底前，完成提升

放水建筑物及坝基等关键部位的病险
工程项目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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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标

攻坚完

成待实

施项目

建设任

务

攻坚步骤

严格设计质量

管理，及时完

成方案审批

突出质量安全

管理，确保完

成建设目标任

务

组织协调单位 负责单位

建设司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科院配合

建设司

水科院配合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工作任务 工作成果 完成时间

组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安全

鉴定核查意见，区分轻重缓急，制定年

度除险加固设计及审批工作计划，明确
2020 年 9 月底

年度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设计
前，完成薄弱环

报告的水库数量、清单和完成时限，严
完成初步设计报告 节项目:

格设计方案按质按量及时审批，加强责
及审批 2021 年 7 月底

任监管。指导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
前，完成提升工

织逐库编制完成初步设计方案，限时完
程项目

成审批

根据中央资金下达情况，结合本地资金

筹集实际、初步设计方案审批完成项目

数量，合理安排除险加固年度目标任
2020 年底前，基

务，明确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地方政府相
本完成薄弱环节

关部门、项目法人、市场主体等责任单
项目:

位及责任人的建设管理责任，督促指导
2021 年底前，基

市县创新建管模式，规范和强化项目法
全面完成除险加固 本完成提升工程

人组建，择优选择市场主体，督促项目
项目的目标任务 项目:

法人严格建设合同、质量安全、建设资
2022 年 6 月底

金使用、工程验收等过程管控和责任监
前，完成全部项

管，严格资质资格和信用管理，规范市
目收尾和验收工

场主体行为，严肃责任追究，按年度完
作

成除险加固项目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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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标

攻坚完

成待实

施项目

建设任

务

攻坚解

决在建

项目遗

留问题、

完成待

实施项

目建设

任务

攻坚步骤

落实地方资金

到位，完成除

险加固目标任

务

加强组织领导

组织协调单位 负责单位

建设司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科院配合

部相关司局

流域管理机构

建设司

水科院配合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工作任务 工作成果 完成时间

按照年度攻坚目标，明确小型水库除险

加固地方各级资金筹措责任，做好项目 地方建设资金到位，
建设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分解下达、审 完成除险加固目标 2022 年 6 月底前
核拨付及使用监管，多渠道筹资融资， 任务
确保地方建设资金到位， 完成除险加固

目标任务

对攻坚行动进行总体部署，建立攻坚组 印发攻坚行动方案，

织体系，逐级明确责任单位、分管领导、 推动攻坚行动有序

负责人 开展

对攻坚行动全过程监督指导，督导省级 推动攻坚行动有序
水行政主管部门坚决完成各项攻坚目标 开展
任务

履行小型水库属地安全风险防控责任， 2022 年 6 月底前

主要负责人加强对攻坚行动的组织领导

和统筹协调，亲自抓，促落实:组建攻

坚行动专班，制定省级攻坚行动实施方 制定省级实施方案，

案，细化攻坚目标任务，并将目标任务 推动攻坚行动有序

逐级分解和落实，明确责任人，压实责 开展

任。采取清单管理、暗访、挂牌督办、

驻地督办等措施，督促市县级人民政府

及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序推进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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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标

攻坚解

决在建

项目遗

留问题、

完成待

实施项

目建设

任务

攻坚步骤

建立督办会商

机制

严格主体责任

监管

组织协调单位 负责单位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司

水科院配合

流域管理机构

部相关司局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监督司

部相关司局

工作任务 工作成果 完成时间

负责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遗留问题列

为重难点责任问题，实施月度督办会 推动攻坚行动有序

商，对月度督办会商未解决的问题实施 开展

驻地督办，完成一项销号一项。每月 5 报送报送攻坚信息

日通过水库除险加固信息管理系统逐 和年度攻坚行动工

库填报攻坚信息。向水利部和所属流域 作报告

管理机构报送年度攻坚行动工作报告

2022 年 6 月底前按流域管辖范围组织对重难点责任问
推动攻坚行动有序

题进行季度督办会商，对季度督办会商
开展

未解决的问题实行挂牌督办，督促指导
报送攻坚行动开展

问题整改到位，报送攻坚行动开展情况
情况季度报告

季度报告

建立攻坚行动督办会商机制，协调解决
推动攻坚行动有序

重难点责任问题，强化过程监管和责任
开展

追究，推动攻坚行动有序开展

对存在攻坚主体责任不落实和未按期

完成攻坚阶段目标任务的责任单位、市

场主体及其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并定期向水利部和省级人民政府报告

来取暗访、稽察和专项检查等方式，对 推动攻坚行动有序
2022 年 6 月底前

攻坚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攻 开展

坚主体责任不落实、突出问题整改不到

位的责任单位、市场主体及其责任人依

法依规严格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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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标

攻坚解

决在建

项目遗

留问题、

完成待

实施项

目建设

任务

攻坚步骤 组织协调单位

严格主体责任
监督司

监管

负责单位 工作任务 工作成果 完成时间

攻坚行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水利

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和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落实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实

部相关司局 施督查激励措施的范畴，作为激励约束 推动攻坚行动有序
2022 年 6 月底前

的重要因素。责任追究和激励约束成果 开展

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公

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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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在建项目遗留问题清单及整改台账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水库 在建 遗留问题及原因 问题责任
问题整 问题整改

问题整改
序号 省 市 县 遗留问题类型 问题整改措施 改完成 责任单位

名称 现状 描述 单位
时限 及责任人

完成时间

挡水建筑物未除险

批准
泄水建筑物未除险

初设 放水建筑物未除险
任务

坝基关键部位未除险

其它部位未除险

地方建设资金未足额到位

建设
超初设概算

资金
未完

存在挪用、截留上级资金
工

前期 勘察深度问题

工作 设计质量问题

地方相关部门主体责任未落实

项目法人履职问题

建设
设计单位合同责任未落实

管理
监理单位合同责任未落实

施工单位合同责任未落实

项目法人验收未完成

己完 工程 蓄水验收未完成
工 验收

竣工验收未完成

备注: 1.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合同文件、设计文件和规程规范对遗留问题进行具体描述:
2. 地方相关部门主体责任是抬地方各级相关部门在征地拆迁、地方建设资金筹集、督促责任问题整改到位、完成攻坚目标任务等方面的主体责任:
3. 责任问题清单参照此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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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填表单位:

序 水库
号 名称

省

基本情况

总库

市 县
t叶~

(万
方)

填表人:

批复总投资

〈万元)

中 地 中
l口』 央 方 央
计 资 资 资

金 金 金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待实施项目攻坚责任清单

审核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实际到位资金 时间节点 主管
项目法人

安全鉴定单 勘察设计 施工 监理
〈万元) 〈年月〉 部门 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中央 地 地方
拟
拟蓄水验

拟竣 责 主要 技术
技术

贡 责 初设 初设 责 贡资金 方 资金
开

收(主体
工验

单
任
单
负责 负责

负责 单
任
鉴定 单

任 审批 审批
单
任

单
任

到位 资 到位
工

工程完工
收

位
人
位

人 人
人职 位

人
时间 位

人 单位 时间
位
人

位
人时间 金 时间 验收) 称



附件 4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年度工作报告格式

一、基本情况

全省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基本情况，在建项目遗留问题情

况，待实施项目情况。

二、攻坚措施

(一)攻坚解决遗留问题采取的工作措施。

(二)攻坚完成待实施项目采取的工作措施。

三、攻坚完成情况

(一)攻坚解决遗留问题情况。形成遗留问题清单、落

实整改责任、完成问题整改、责任追究情况。

(二)攻坚完成待实施项目情况。资金筹集和安全鉴定、

初步设计、建设进展情况。

对攻坚行动年度工作评价。

四、存在问题

五、下步工作安排和措施

报告要包含以上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

- 1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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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目标完成情况责任追究及激励约束标准

攻坚目标任务 进度控制指标 责任追究及激励措施

1.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通报到省，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公示
2. 约谈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

年度目标完成低于60% 3. 作为激励约束的负面因素
4. 作为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内容
5. 对责任单位和市场主体及其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1.在行业内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通报，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公示

攻坚解决在建项目遗留问 年度目标完成高于60%低于
2. 约谈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题 80% (含60%)
3. 作为激励约束的负面因素
4. 作为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内容
5. 对责任单位和市场主体及其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年度目标完成高于80%低于 1.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约谈地方相关负责人，约谈情况报水利部
100% (含80%) 2.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单位和市场主体及其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年度目标完成超过100% 作为激励因素

1.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通报到省，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公示
2. 约谈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

年度目标完成低于80% 3. 作为撤励约束的负面因素

攻坚完成待实施项目建设
4. 作为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内容
5. 对责任单位和市场主体及其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任务

年度目标完成高于80%低于 1.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约谈地方相关负责人，约谈情况报水利部
100% (含80%) 2.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单位和市场主体及其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备注: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水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水利部颁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2. 责任追究和激励约束按省级月皮、流域管理机构季度、水利部年度进行攻坚行动进度节点控制。

监督单位

水利部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利部、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利部

流域管理机构



抄送 z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建设管理与
质量安全中心、大坝安全管理中心。

水利部办公厅 2020 年 5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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